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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5月26日

（2021）浙0304民初514号之一
程子华、曹利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力拓鞋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与被告程子华、曹利军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51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程子华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原告温州力拓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赔偿款850482.36
元，并归入破产企业财产；二、驳回原告温州力拓鞋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2305元，公告费650元（公告费已由
原告温州力拓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垫付），均由被告程子华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142号

金利伟、赵金红: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步步牛鞋业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项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
2170661元及并赔偿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被告赵金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被告金利伟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本案由审判长蔡振宇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
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9月30日14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2412号

池万进: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诉你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国外下落不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
项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池万进立
即返还代偿款700万元并支付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由审判长蔡振宇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
庭，定于2021年9月30日15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3603号

蔡天润: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中兴塑胶有限公司诉多
彩科技有限公司与第三人蔡天润、多彩科技(瑞安)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国外下落不明，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项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
及第三人与2008年10月1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书》;二、判令被告按多彩科技(瑞安)有限公司坐落于浙
江省瑞安经济开发区上东路1888号125.62亩土地使
用权市场评估价值，以原告应享有的17.973%比例，向
原告支付权益对价款;三、判令被告按多彩科技(瑞安)
有限公司坐落于浙江省瑞安经济开发区上东路1888
号125.62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评估价值，以原告应
享有的17.973%比例土地使用权，自该土地使用权上
的房屋出租之日起至判决之日止的使用收益;四、判令
被告支付违约金4515484元;五、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由审判长蔡振宇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
庭，定于2021年9月30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4604号

中财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0905183553):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星海建
筑设备租赁服务部诉你、袁小云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
被告袁小云向原告支付钢管、扣件租金70376元及材料
赔偿款62721元及逾期利息;二、判令被告中财盛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判令本案
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审判

员朱李江担任审判长、与本院随机抽取的两位人民陪审
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9月1日15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5033号

陈祥:本院受理李云福与陈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下落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
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7370元人民
币，并支付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三十日内。本案由审判长黄益强与随机抽取的两名人
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9月1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5055号

陈琦：本院受理原告王龙再与陈琦民同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原告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人民
币30000元整及利息，利息暂定人民币385元;二、依法判
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
案由审判长陈光林与随机抽取的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
合议庭，定于2021年9月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七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
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5061号

陈家玲:本院受理原告陈华与被告陈家玲、黄彬彬非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被告陈家玲、黄彬彬下落不
明，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
讼请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7055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间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提交证据材料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金丹与随机抽取的两名人民陪审员组
成合议庭。现定于2021年8月30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如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5734号

高子强：本院受理卢益开与高子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下落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
告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付货款10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三十日内。本案由审判长黄益强与随机抽取的两名
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9月1日9时30分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3890号

赵伟：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27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3898号

王琼：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27日上午9时
2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3484号

黄微微: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濮院法格利奥羊毛衫门
市部与被告黄微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换
程序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09
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濮院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586号

沈烨坪：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林波与被告沈烨坪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40000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
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8月31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568号

沈树先、钱玉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根连与被告沈树
先、钱玉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106400元，并支付利息暂
计49156.8元（以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5月13日起
按照月息2.2％暂计算至2021年2月13日，后续利息计算
至两被告还清本息之日止）。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
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用人民币6000元。3、本案全部
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
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
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8月31日14时00分在
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222号

费吉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沈佳东与被告费吉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
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和30日内。本案于
2021年8月26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589号
赵家德：本院受理的原告葛玲玲与被告赵家德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还款人民币
7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行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暂计算至2021年3月5日,
要求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等诉讼
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
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
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
30日内。本案于2021年8月30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7486号

海佳楠:本院受理原告蒋兰英与被告海佳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
判令:被告支付货款计人民币897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
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
2021年8月11日上午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7487号

义乌市拓澈贸易商行(普通合伙)、海佳楠:本院受理原告
蒋兰英与被告义乌市拓澈贸易商行(普通合伙)、海佳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
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一、被告二支付所欠原告货
款人民币691200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日起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
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8月
11日上午9时2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971号

陈梁榕：本院受理原告浦江九厘九贸易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请：一、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6572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1
年8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第2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080号

王钻伟：本院受理原告黄魏民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木
工工资及材料款16000元（木工工资5900元，材料款
10100元）及利息。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26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771号
谭琼香：本院受理原告张荣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借款本金12000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
3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851号

黄锋:本院受理原告林曙光诉被告黄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27
日上午9时00分在仙华法庭第一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083号

台州市新江厦超市有限公司、金素女：本院受理原告台
州德诚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
3083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原要求1、判令你
们立即偿付货款人民币112437.85元并支付自起诉之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的诉讼
费由你们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20日下午14时40分在
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未按时到庭参加
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0921民初73号

姚信权、夏要琴：本院受理原告吴抱芬诉被告姚信权、
夏要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住址不
明，无法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921民初7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921民初74号

姚信权：本院受理原告吴抱芬诉被告姚信权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住址不明，无法送达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921民初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初10581号

江珍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箬山支行诉你及被告江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1081民初1058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4月12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杭
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1）浙0108民初696号，开庭时
间应为“2021年6月28日下午15:00”，（2021）浙0108民
初823号，开庭时间应为“2021年6月28日下午15:30”，
特此更正。

本报2021年5月24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宁波市
北仑区人民法院（2021）浙0206民初2106号，开庭时间应
为“2021年8月11日9时00分”，特此更正。

温州高乐房地产有限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以下简
称“合资公司”），获批营业期限自1999年12月21日至2009
年12月20日，经营范围为“在温州市解放南路7号地块开发
并销售商住综合用房”，外方股东为法国华侨杨明先生，中
方股东为我公司。合资公司经营的项目已于2000年竣工
完成。在合作项目结束后，我公司已多次向合资公司实际
控制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杨明先生提出公司注销清算要求，
但杨明先生屡次拒绝并怠于办理合资公司的注销登记手
续，今年来亦无法通迅联络到其本人，导致合资公司无法完

成清算与注销事宜。为此，现我公司依照合资公司《合资协
议》、《公司章程》有关合营期限的规定，特声明并公告如下：

温州高乐房地产有限公司已于2009年12月20日起
终止经营活动，我公司已不再参与任何该公司相关经营
事务，该公司或杨明先生任何未经我公司同意的行为，均
与我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温州市轨道交通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6日

关于温州高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终止经营的公告

浙江辛迪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陈平安辞去浙江辛迪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监事职务，请公司

变工商登记。 陈平安
2021年5月26日

公告

兹有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于2021年1月4日在象山
港大桥附近检查一艘船名为“安强28”的散货船，该船货舱
内存有海砂2213.94吨，经调查，无法确定上述海砂的所有
人，目前已将海砂依法先行拍卖。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大榭开发区滨海东路2号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认领
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
的，我站将依据《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自公告之日
起届满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按照无主财物处理。联系
电话：0574-86180796。 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

2021年5月26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于2020年12月23日在黄

牛礁附近查获“庆丰19”船，该船货舱内存有海砂1388.04
吨，经调查，无法确定上述海砂的所有人，目前已将海砂依
法先行拍卖。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大榭开发区滨海东路2号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认领
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
的，我站将依据《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自公告之日
起届满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按照无主财物处理。联系
电话：0574-86180796。 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

2021年5月26日

无主财物公告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黎中支行与徐文泉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黎中支行与徐文泉于
2021年5月24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黎中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徐文泉，现以公告方式通
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立即向徐文

泉履行主债务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
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黎中支行
徐文泉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5月26日

注：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借款人

孙昌洪

本金（截至2021年1月20日）

2400000.00

利息（暂计至2021年1月20日）

783330.49

担保人（保证、抵质押）

抵押人瑞安市三都塑料彩印厂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德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杭州德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为01TXCZ-A-2020003-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德展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德展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德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德展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6-81855531，徐先生
德展投资联系电话：0579-82729388，张女士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德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5月2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4月1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杭州德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义乌丰臻工艺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4月16日）

本金

42,715,940.46

欠息

0.00

本息合计

42,715,940.46

担保人

刘玉中、武爱萍

抵押物

刘玉中、武爱萍所有的位于义乌市稠城金福源商厦D1-142、D1-143号的商业用房地产


